
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告知单


     根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和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15－2020年）》“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，推进决策公开、执行公开、管理公开、服务公开、结果公开”等相关规定，本局将通过企业信用公示系统、门户网站、专门网站等公示行政处罚信息。

    特此告知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玉溪市红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  2018年11月21日

送 达 回 证

	送达地点
	玉溪市红塔区山水佳园门口3幢12号
	送达方式
	公告送达

	收件人
	       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
       20   年   月  日

	送达人
	       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
       20   年   月  日

	见证人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
20   年   月  日
	备注
	



本告知单一式三份：一份存档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